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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威海市退役军人缴存使用
住房公积金有关事宜的通知

威住〔2022〕13 号

各科室、管理部：

为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保障作用，支持退役军人使用

住房公积金解决住房问题，根据国务院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

及有关规定，现就退役军人缴存使用住房公积金的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适用对象

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、具有威海市户籍且完成信息采集的退

役军人。

二、开户方式

（一）政府安置工作的退役军人，待安置期内可由退役军人

本人自愿开户缴存，安置后由单位按规定缴存。

（二）其他退役军人可由本人自愿开户缴存。

三、办理程序及资料

（一）以单位职工缴存方式转移接续

退役军人通过单位在我市建立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后，可将

部队一次性领取的服役期间的住房公积金转入其个人账户，部队

公积金缴存与地方公积金缴存出现断缴情况的，可以补缴断缴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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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的住房公积金，缴存时间可连续计算。

办理所需资料：

1.《威海市住房公积金补缴申请表》；

2.本人身份证；

3.本人转业（退役、复员）证；

4.所属部队出具的住房公积金缴存证明或缴存明细。

（二）以个人自愿缴存方式办理

退役军人未通过单位开户的，可以按照自愿缴存原则，申请

办理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缴存登记手续。开户后应按时、足额缴

存住房公积金。

办理所需资料：

1.《威海市住房公积金个人汇缴清册》；

2.本人身份证；

3.本人转业（退役、复员）证；

4.本人 I 类借记卡。

四、缴存使用

（一）退役军人可在规定的范围内自主选择缴存基数和缴存

比例。

（二）退役军人符合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，可以申请

住房公积金贷款。退役军人将退役时部队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存入

我市住房公积金缴存账户的，可合并计算开户时间、缴存时间及

可贷额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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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退役军人符合我市住房公积金提取条件的，可以申请

提取住房公积金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各管理部要高度重视，明确专人负责办理退役军人住房公积

金相关业务，在服务大厅设置退役军人优先办理业务标志，不断

提升服务水平，确保真正惠及广大退役军人。

本通知自 2022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。

威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2022 年 8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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